
 

关于 

 

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担保人盈利警告 

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16 天建 02 136346.SH 

 

 

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

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以及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一、本次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2、债券简称：16 天建 02 

3、债券代码：136346 

4、起息日：2016 年 3 月 28 日 

5、到期日：2026 年 3 月 28 日 

6、债券发行总额：人民币 160,000 万元 

7、债券余额：人民币 111,946.80 万元 

8、信用评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9、债券期限和利率：本债券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5 年末、第 7 年

末、第 8 年末和第 9 年末公司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债券

票面年利率为 6.60%，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10、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

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3 月 28 日（如遇法定及政

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1、公司债券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简称“16 天建 02”，证券代码 136346。 

12、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合景泰富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债券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投资者适当性安排：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二、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近日，发行人披露其间接控股股东及担保人合景泰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合景泰富”，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合景泰富集团”）于联交所披露《盈

利警告》，内容有关合景泰富集团 2023 年 1-6 月预计亏损不超过人民币 99 亿元，

而 2022 年同期合景泰富持有人应占利润则为人民币 4.35 亿元，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盈利警告》，2023 年 1-6 月预期亏损导致：（1）于 2023 年 1-6 月

录得的物业销售减少及毛利率下降；（2）2023 年 1-6 月的物业项目减值增加；

（3）投资物业公允价值亏损增加；及（4）因利息资本化比率下降，导致于 2023

年 1-6 月于损益中确认的融资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合景泰富集团一直努力不懈地确保物业交付，并以稳定的业务营运为先，务

求为所有持份者保值。同时一直为其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探寻目前境外债务状况

的全面解决方案，以确保可持续经营。当前已委任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评估合景

泰富集团的资本架构、评估合景泰富集团的流动资金及探寻所有可行的解决方案，

藉以缓解当前的流动资金问题，并尽快为所有股东及债权人达成最佳的解决方案。 

合景泰富仍在落实合景泰富集团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的中期业

绩。《盈利公告》所载数据仅基于合景泰富管理层参考现时可得财务资料进行的

初步审阅，且并非根据任何已由合景泰富核数师或审核委员会审核或审阅的数字

或数据，因此，其可能于进一步审阅后作出变更及调整。合景泰富集团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的中期业绩预计将于 2023 年 8 月底刊发。”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关注到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存续债

券担保人合景泰富披露盈利警告的公告，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合景泰富集团

2023 年 1-6 月亏损事项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次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担保人盈利

警告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